[bookmark: _GoBack]德化县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陶瓷企业争创知名品牌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推进知名品牌带动战略，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升级和提高支柱产业创新能力的有力措施。为进一步推动我县陶瓷企业争创知名品牌工作，做大做强我县陶瓷产业，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品牌类型
鼓励在德化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陶瓷企业争创“中国驰名商标”、“国际知名品牌”、“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中华老字号”，“中国陶瓷行业名牌”、“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福建名牌产品”、“福建省著名商标”、“福建老字号”、“福建省标准贡献奖”、“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等省级以上（含）国内外知名品牌。
二、奖励标准
在德化按章纳税，企业有注册商标，产品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保护标志的陶瓷企业。
1.对获得国家工商总局评定的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对获得商务部“国际知名品牌”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8万元。
2.对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福建省标准贡献奖的标准项目，按所获奖金额的20%给予奖励；对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修订且为第一起草单位的，每项标准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5万元、4万元、2万元；对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排名在前8位）和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排名在前5位）的单位，每项标准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对承担组建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国家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的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元、3万元，对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并通过省级验收的企业给予一次性1万元的奖励。对通过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验收的一次性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的奖励。
3.对获得中华老字号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获得福建老字号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4.对获得中国陶瓷行业名牌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
5.对获得福建省政府质量奖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6.对获得福建省名牌产品和福建省著名商标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7.对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对获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权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
8.鼓励企业到境外注册商标，收购国际品牌，对单个商标新通过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的企业，按每件商标注册官费的50％但不超过10万元给予奖励。定期开展收购国际品牌案例评选，对优秀收购案例的企业，在市政府奖励100万元的基础上，县财政给予10万元奖励。
对同一企业获得同一级别不同奖项的，只奖励一次，不分别奖励(含不同年度获得）；对同一企业获得同一系列称号的，只享受最高数额奖金（不同年度获得的累加计算），不重复奖励。
三、扶持政策
1.项目用地保障。具有知名品牌的企业在申请企业项目用地时，给予优先安排。对企业扩大生产、新上项目需要建设用地的，由国土部门负责合理调剂供地计划，优先给予保障。
2.协调贷款帮扶。金融机构要创新商标权和新型专利权质押贷款办法，为企业融资开创新渠道，优先给予融资担保，支持企业发展。
3.技改项目优先。支持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对其技术改造项目列入县级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组成重点项目组提供相关服务，减免项目建设过程中各项收费，享受相关资金支持。
4.产品推广保证。在政府采购中应按照采购质量优良和服务良好的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和使用我县拥有知名品牌企业的产品。在各种对外交流活动中优先推广、优先采用、优先宣传我县的名牌产品。
5.对外推介支持。新闻单位要积极营造创牌氛围，积极宣传我县的知名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对企业广告费用，县直各新闻单位区别不同情况予以优惠。有关部门在各类招商活动中，要重点组织推介我县的各类名牌产品，帮助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积极利用技术创新平台，大力支持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并积极争取省、市专项资金支持，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营效益。
6.品牌平台建设。建立县品牌培育、宣传、维护专项经费制度，专项经费经县品牌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由县品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财政部门负责具体执行。注重支持各类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完善质量体系认证、环境体系认证、创新服务平台、检验检测等中介服务体系，建立信息交流平台，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四、组织保障
1.建立组织机构。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县鼓励陶瓷企业争创知名品牌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品牌办，具体负责争创品牌工作的协调和推进。
2.强化审批服务。切实加大对申报品牌的审批服务力度。对企业申请办理知名品牌的，由相关责任部门为牵头责任单位，成立专门协调服务班子，负责指导企业完善相关条件和做好服务工作。同时，相关责任部门要加强对上沟通，做好对上审批的联系和服务工作。
3.加强品牌保护。对知名品牌实行重点保护，建立政府保护机制，及时查处各种仿冒制假、不当竞争及其他侵权违法行为，切实保护知名品牌产品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本意见自2015年6月1日起施行，执行中遇到的相关问题由县品牌办负责解释，县政府及其办公室之前发布的其他相关文件如与本文件相抵触，以本文件为准。
 
 
德化县人民政府
201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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